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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A10 

項目名稱 編造計畫及預算考核表件 

承辦單位 各科室及會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編造期初考核表件 

依主計處編製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計畫及預算考核報表

填列期程一覽表，由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依規定期限編造

表 1-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計畫分配及

執行明細表（以下簡稱表 1）、表 2-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

教育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分配及執行明細表（以下簡稱表

2）、表 3-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分

配及執行明細表（以下簡稱表 3）、表 5-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中央補助專款專用經費編列情形表（以下簡稱表 5）、

表 6-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經費編列情形表（以下簡稱表 6）。 

二、各機關按季查填各項表件 

（一）第一季終了後，需於規定期間內查填表 1、表 2、表 3，

各機關應由主管機關彙整，由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免備

文逕送主計處。 

（二）第二季終了後，需於規定期間內查填表 1、表 2、表 3、

表 4-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

細表（以下簡稱表 4）、表 7-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對議

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以下簡稱表 7），

各機關應由主管機關彙整，由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免備

文逕送主計處。 

（三）第三季終了後，需於規定期間內查填表 1、表 2、表 3，

各機關應由主管機關彙整，由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免備

文逕送主計處。 

（四）第四季於年度終了後，需於規定期間內查填表 1、表 2、

表 3、表 4、表 7，各機關應由主管機關彙整，由主管機

關及各區公所免備文逕送主計處。 

控制重點 一、計畫及預算考核應切實依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

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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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表一律以千元為單位，千元以下請四捨五入。 

三、會計室彙編各單位表件，除依上述程序檢視，並依各項表

件的特點辦理審核： 

（一）表 1的查填注意事項： 

1.各機關查填數需與其政事別-社會福利支出編列數一

致。 

2.本表欄位中直轄市及縣市自籌部分係指市庫自籌款、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及收支對列款項；中央補助部分請參考

XXX 年度中央對臺中市一般性補助款核定表（以下簡稱

一般性補助款核定表）核列數及 XXX年度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經費需求表（以下

簡稱指定辦理施政項目經費需求表）核列數字查填。 

3.各區公所查填數需與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編列總額一

致。 

4.農業局需與一般性補助款核定表核列農民健康保險費

補助一致。 

5.社會局需注意指定辦理項目應足額編列。 

6.按季查填執行數時需注意 

(1)本表累計實際支用數為實付數，不包含預付數。 

(2)各季查填執行數需注意應與月報實支數字一致。 

(3)本季查填執行數應較上一季增加。 

(4)不得有超預算執行情形。 

（二）表 2的注意事項： 

1.本表欄位中直轄市及縣市自籌部分係指市庫自籌款、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及收支對列款項；中央補助部分之合計

數應與一般性補助款核定表核列數相符，且水電費補

助、學校營養午餐經費、國民中小學冷氣電費與維護費

及偏鄉學校中央廚房相關維運經費應匡列足額專款專

用。 

2.依指定辦理施政項目經費需求表核列數匡列改善國民

中小學校園環境、資訊設備與網路維運、國中技藝教育

及學生健康檢查及水域安全基本需求等項目。 

3.按季查填執行數時之注意事項： 

(1)本表累計實際支用數為實付數，不包含預付數。 

(2)各季查填執行數需注意應與月報實支數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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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季查填執行數應較上一季增加。 

(4)不得有超預算執行的情形。 

（三）表 3的注意事項： 

1.本表欄位中直轄市及縣市自籌部分係指市庫自籌款；中

央補助部分請參考各機關依所獲配基本設施未指定辦

理項目額度，自行選案查填。 

2.警察局、消防局、環保局、文化局、運動局、教育局、

水利局的指定辦理項目或專款專用項目應足額編列，需

參考一般性補助款核定表核列數及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經費需求表數字查填。 

3.按季執行查填進度時，請由基本設施補助計畫管考系統

（http://gpmnet.nat.gov.tw）產出 Excel 表資料，核

對無誤並於紙本核章。 

4.按季查填執行數時需注意： 

(1)本表累計實際支用數為實付數，不包含預付數。 

(2)各季查填執行數需注意應與月報實支數字一致。 

(3)本季查填執行數應較上一季增加。 

(4)不得有超預算執行的情形。 

（四）表 4的注意事項： 

1.凡是二級用途別有編列 4000 獎補助費-4040 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的機關均需查填；基金部分凡編列有捐助私校

及團體科目者均需查填。 

2.本表為每半年查填一次，惟於第 4季查填時皆需包含上

半年度已查填案件資料。 

3.各機關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經費處理原則應訂定作業規範，各主管機關應對所屬

機關訂定管考規定。 

4.本表各欄位說明如下： 

(1)工作計畫科目名稱：請查填至二級用途別。 

(2)補助對象：請查填受補助單位（即受補捐助團體）。 

(3)主辦機關：請查填預算編列機關。 

(4)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及處理方式：請依採購法及

相關規定填列。 

(5)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請各機關依臺中市政府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及

http://gpmnet.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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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相關作業規範規定填列。 

5.查填累計撥付金額時需注意事項： 

(1)累計撥付金額為實付數，不包含預付數；且應與月報

實支數一致。 

(2)不得有超預算執行的情形。 

(3)第 4季查填累計撥付金額應包含上半年度查填補助案

及金額。 

（五）表 5及表 6的注意事項： 

1.本表欄位中直轄市及縣市自籌部分係指市庫自籌款及

收支對列款項；中央補助部分請參考一般性補助款核定

表核列數及指定辦理施政項目經費需求表數查填。 

2.表 6 的社會福利支出總數與總預算書社會福利政事別

一致。 

（六）表 7的注意事項： 

1.本表為每半年查填一次，惟於第 4季查填時皆需包含上

半年度已查填案件資料。 

2.各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不論有無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

議事項均需查填。 

3.本表各欄位說明如下： 

(1)建議金額：請查填議員建議金額；如無建議金額則填

無。 

(2)核定金額：請查填經費動支預算簽呈中擬動支預算金

額；請注意第 4季查填累計撥付金額應包含上半年度

已查填案件及金額。 

(3)經費支用科目：請查填至二級用途別。 

(4)主辦機關：請查填預算編列機關。 

(5)招標方式：請依採購法及相關規定填列。 

(6)得標廠商：請查填合約廠商。 

法令依據 一、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105.9.14） 

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

（113.1.1） 

三、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

原則（113.4.12） 

四、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執行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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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一般性補助款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繳款項執行控

管作業流程（106.9.30） 

使用表單 計畫及預算考核應編書表格式： 

一、表 1-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計畫分配及執

行明細表 

二、表 2-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教育補助經費計畫分配及執行明

細表 

三、表 3-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分配及執

行明細表 

四、表 4-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五、表 5-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中央補助專款專用經費編列情形

表 

六、表 6-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經費編列情形表 

七、表 7-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對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

理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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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編造計畫及預算考核表件 

一、編造期初表件 

 

 

 

 

 

 

 

 

 

 

 

 

 

 

 

 

 

 

 

 

 

 

 

 

 

 

 

 

 

 

 

 

  

DA10 

否 

是 

表報是否正確 

會計室 

彙編各單位及各二級機關應查填表
件，並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會計室 

洽請錯誤單位
修正 

會計室審核無誤後，免備文逕送主計

處 

會計室 

準備 

依府函通知查填

期初表件 

會計室依府函通知請各科室查填後
送會計室審核 

各科室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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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季查填表件 

 

 

 

 

 

 

 

 

 

 

 

 

 

 

 

 

 

 

 

 

 

 

 

 

 

 

 

 

 

 

 

 

 

 

 

 

 

  

結束 

準備 

是 

否 
表報是否正確 

彙編各單位及各二級機關應查填表
件，並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會計室 會計室 

洽請錯誤單位
修正 

依臺中市政府 XXX 年度計畫

及預算考核報表填列期程一

覽表及 eBas公告辦理 

會計室審核無誤後，免備文逕送主計

處 

會計室 

會計室依期程通知請各科室查填後
送會計室審核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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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會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編造計畫及預算考核表件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期初查填數是否與相關表件

相符。 
      

二、按季查填時： 

(一)執行數是否有含預付數。 

(二)本季執行數是否有較上一季

增加。 

(三)是否有超預算執行的狀況。 

      

三、查填數是否以千元為單位。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一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

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做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

重點所規範情形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

形，應於改善措施欄敘明採行之改善措施。 
 


